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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本财务顾问”）接受宁

波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或“收购人”）的委托，担任

免于发出要约收购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建工”或“上市公司”）

的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次收购的持续督导期从公

告要约收购报告书至要约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 2026 年 1 月 15 日起至本次

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 

2026 年 4 月 28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

结合上市公司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定期公告和临时公告，本财务顾问出具

2026 年第一季度（2026 年 1 月 15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

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不触及发出要约收购的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例超过 30%，导致其触发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

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

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收购人已经承诺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同意交投集团免于发出要约，符合前述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本次收

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2026 年 1 月 7 日，上市公司在上交所网站披露了《宁波建工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交割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26 年 1 月 15 日，上市公司在上交所网站披露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财通证券出具的《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

顾问报告》、北京恒都（宁波）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北京大

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三）本次收购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宁波交工 100%股权。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

2026 年 1 月 5 日核准标的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相关事项。截至 2026 年

1 月 7 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已经完成。 

上市公司于 2026年 1 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新增股份登记，合计新增股份 437,593,287 股，登记后股份总数为 1,524,391,877

股。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收购人及上市公司已根据规定就本次

收购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收购人已及时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已依法

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 

二、收购人及上市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良好，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股东会、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切实履行职责、有效运行，未发现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

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交投集团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宁波建工的股东权益。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

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交投集团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关于延期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函》《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等。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 

四、收购人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不存在改变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或详细计划。如未来交投集团根据

国资监管机构、国家出资企业、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制定和实施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交投集团及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或详细计划，也

不存在就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具体的重组计划。如未来交投集团根据

国资监管机构、国家出资企业、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制定和实施对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的处置或重组计划，交投集团及上市公司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或建议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上市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本次董事会



 

 

换届选举系董事任期届满，交投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新一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进行提名，交投集团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如未来交投集团根据国资监管机构、国

家出资企业、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建议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调整，交投集团及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

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宁波建工于2026年1月1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累积投票制选

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并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

员，审议通过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的议案，相关

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投集团不存在对可

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未来交投集团根

据国资监管机构、国家出资企业、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或相关法律法规调

整拟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调整，交投集团及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交投集团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

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投集团不存在对上

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如交投集团根据国资监管机构、国

家出资企业、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进行重大调

整，交投集团及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期间，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的情形。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投集团不存在对上

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未来交投集团根据国资监管机构、国家

出资企业、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拟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交

投集团及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

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形。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投集团不存在其他

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明确或详细计划。如未来交投集团根据

国资监管机构、国家出资企业、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拟进行其他对上市公

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交投集团及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

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明确或详细计划的情形。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为交投集团提供的担保均为反担保，上

市公司不存在为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行为。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交投集团依法履行了收购

相关的报告和公告义务；交投集团和宁波建工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未发现收购人及



 

 

其关联方要求上市公司违规为其提供担保或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之 2026 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顾金涛  孙江龙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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